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7期)2010(3)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0-02-01
作者简介:李进宏(1966-),男,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廉政文化研究。E-mail:lijh@whut.edu.cn

腐败治理:人性假设、基本模式与路径选择

李进宏

(武汉理工大学 廉政文化研究室,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腐败的发生和治理都可以从人的本性去探究。自律与他律,前者注重调动主观自觉,后者着眼于

强化客观制约,它们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模式,分别根植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各自

存在相应的缺陷。在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

借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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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强调主观自觉,即它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

思想境界和理想信念,使人们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

善念,并最终将这种善念外化为一种主动的行为。
他律强调客观制约,即它诉诸于外在的手段,试图通

过法律与制度的严密规制和监督来减少乃至消除不

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自律与他律是人类治理腐败

的两种基本模式,从人性假设的角度看,它们分别根

源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西传

统人性假设在性善论与性恶论上的分野导致他们分

别选择了自律与他律型的腐败治理模式。笔者将在

分析两种腐败治理模式的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的基

础上,总结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借鉴新加坡和

中国香港的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探求我国腐败治

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自律模式: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

在中国,性善论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是这种人

性假设却是我国传统腐败治理的思想基础。虽然在

历代具体的反腐策略中,也讲究“刑”和“法”,但是总

的来看,性善论在思想上占据主流,腐败防治也更多

地强调主观自觉,即强调道德的教化,人格的提升,
注重自律,这种腐败治理模式可以称为自律模式。

1.性善论与自律模式的建立

儒家思想向来强调人性本善,其代表人物分别

为孔子和孟子。孔子虽未对人性的善恶做出直接的

判断,不过,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

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环境影响的不

同,人与人之间才在知识水平、道德水平等方面产生

了差距。他提倡“有教无类”,即人们不分地位高低,
不分地域远近,只要愿意受教育,就可以使其人格得

到提升。孟子直接地提出了人性善的思想,他认为

人的天赋本性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
非之心”之四“善端”,此四端是人人都具有的、与生

俱来的,因而人性就其本性来说是善良的。人们只

要从先天具有的善端出发,经过不断地扩充、发展,
就可以获得道德上的完善。从汉代施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性善说”便成了中国历代政

府治理的理论基石,并在治腐上也形成了以儒家文

化为主流的,弘扬道德治理国家,倡导调动官员主观

自觉的自律型模式。该模式假设,官员之所以作恶

是由于他们放松了对善端的培养和扩充而造成的,
去恶的方法即是“发明本心”,“反躬内求”,加强自身

的修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防腐治腐策论倾向

于德主刑辅,即采纳以倡导主观自觉为主,强化客观

制约为辅的腐败治理方略。
综观中国廉政建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

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以孔、孟“性善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

导地位[1]。在腐败治理上,虽然有持性恶论的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所主张的隆法而治的治国和治腐方

式,也有少数朝代采用单一的德治或法治的方式,但
是,带有明显儒家基本倾向的调动主观自觉为主,客
观制约为辅,即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方略,是中国

历史上治理腐败的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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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律模式的基本缺陷

强调主观自觉的自律型腐败治理模式的基本缺

陷直接表现为它将反腐败的效果寄托在官员个人素

质上。遇到个人素质较好的官员,调动主观自觉可

以充分发挥作用,而若遇到个人素质不好的、或是已

经蜕变为腐败分子的官员,调动主观自觉就成了一

句空洞的口号。总的来看,这一缺陷主要源于价值

的抽象性与多元性。
(1)价值的抽象性不能替代现实的真实存在。

人人向善,追求人格完善,这只是一个理想,而不能

把它当作现实的真实存在[2]。现实中的官员不可能

人人都有有向善的主动性和追求人格完善的需要,
也无法保证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迁能够永远保持此

追求此需要。
(2)价值的多元性增大了人们犯错的机率。社

会价值的取向是多元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显如

此。市场可能诱导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损人

利己的思想;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可能

侵入政治生活,使一部分人伺机进行权钱交易[3]。
这样就造成了各种价值观的相互碰撞,使人模糊了

价值选择标准。当社会缺乏一个值得人们追求的

主观自觉的标准时,人们也就不知如何主观自觉

了。
孟德斯鸠就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

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已经发生的腐败

大案也证明,反腐败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任何人的主

观自觉。

  二、他律模式:人性假设与主要缺陷

在西方,对人性的认识是以恶为主流的。西方

思想家们往往以人性本恶的假设为前提,以对人的

不信任为特征,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

在治理腐败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强化客观制约,力
图以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权力的滥用,防止人性中

恶的因素的膨胀,这种腐败治理模式可以称为他

律模式。

1.性恶论与他律模式的建立

从古希腊起,西方的哲人一直有着人性恶的假

设传统。柏拉图在其晚年持人性恶的观点,在其晚

年的著作《法律篇》中,他开始提出人性恶的观点,并
主张法律的统治[4]。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
他深信法治的重要,并建立起了他律型腐败治理模

式的基础理论框架:一是法治起源于防恶,人的本性

都是恶的,只有法治才能防止人性恶的膨胀;二是权

力需要制约。国家事务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三是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

约束。黑格尔着重从辩证法的维度探究人性,不过

他认为善与恶的地位是不同的,他认为恶是历史发

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5]在人性恶假设的影响下,
他律型腐败治理模式最终得以建立,在1789年法

国的《人权宣言》中,法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宪法故此也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根本法则,当然,
该模式可能更典型地体现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
制中。

综观西方人性理论的发展史,性恶说在其中占

据着主流。正是基于这种性恶的人性设定,以制度、
法制约束人性的弱点就成了法治主义者的永恒焦

点[6]。正是这种性恶设定,决定了西方社会在惩治

腐败策略上,主张以法制约,故此,他律型的腐败治

理模式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

2.他律模式的基本缺陷

他律型腐败治理模式最重要的实施手段就是法

治。然而,被西方众多思想家认为包治百病的良

药———法治,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完全克服的局限

性。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就说过:“法律只有在受到信

任并且因而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

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法治的缺陷在于,法
治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立法和执法本身存在其

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1)法律的不完备导致法律约束的范围的有限

性。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

文。但是,现实情况复杂多变,人类立法不可能完全

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新

情况;同时,人类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用简

明扼要的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法律难

以实现自身的完备性也就意味着存在钻法律“空子”
的可能。

(2)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也表明法律不可能约束

一切。在执法方面,自由裁量权是普遍存在的,这就

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应对复杂的环

境。但是,自由裁量权也为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

个人化操作提供了方便,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成为可

能。
法律尚且存在这样的缺陷,那么,严肃性远低于

法律的制度、规章的漏洞就可能更多了。故此,忽略

官员的主观自觉,忽略官员高尚品格和思想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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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他律型腐败治理模式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三、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与来
自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成功经验

  我国一直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在取得巨大成绩

的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故此,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

家与地区的优秀经验。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
西方传统思想的差异与腐败治理方式的不同存在相

当大的关联,但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

也有反腐工作做得特别好的,由于文化的相近性,它
们的经验相对更易借鉴和吸收。

1.当前我国反腐工作存在的不足

回顾新中国的反腐倡廉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在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选择

中,多数时候偏重于前者,而相对忽视后者。党始终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党中央也坚持不懈

地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调动主观

自觉上是始终如一的,但在惩治腐败行为上则更多

地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加以解决,没能形成长效

机制。加上法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社会发展,使得

他律机制在震慑力上也存在缺陷:制度制订得不严

密,使惩罚的必然性打了折扣,许多不自觉者没有受

到处罚;法律惩罚的及时性和严厉性不够,减小了腐

败犯罪的代价,反腐倡廉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

2.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反腐经验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最廉洁的国家

和地区之一,在著名的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国际清

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亚洲分列第一

和第二,在世界范围内,新加坡名列第九,中国香港

的排名也很靠前。新加坡的反腐倡廉之道,归结起

来就是:任用由儒家人才标准选出的有高度自觉和

奉献精神的“社会精英”组建公务员队伍;提供能在

物质上满足官员主观自觉的高薪;制定了严厉的法

律制度,监督、惩罚等客观制约机制也比较完善。正

是这种将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的政策,才使新加坡

成为当今世界一块难得的“净土”[7]。中国香港的主

要作法就是廉政公署打击贪污不遗余力,使人“不敢

贪”;完善制度无所不及,使人“不能贪”;宣传教育深

入人心,使人“不想贪”。正是这样既强化客观制约,
又调动主观自觉,完善了自律与他律机制,使其廉政

建设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8]。

  四、我国腐败治理的路径选择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兼有善恶双

重本性,单独地依赖自律或者他律机制都难以取得

良好的腐败治理效果。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验也

表明,反腐倡廉必须把自律与他律机制结合起来,实
现主观自觉和客观制约的辩证统一。

1.治理腐败的基本原则

我国治理腐败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自律与他

律的辩证统一,具体如下:(1)要通过强调客观制约

来调动主观自觉。加强他律机制的建设,比如,应考

虑加大惩罚的强度,让腐败犯罪行为承担更大的刑

事责任与政治、经济上的处罚。通过沉重的犯罪成

本促使公务人员自觉抑制自身的不良企图。(2)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来推动主观自觉。在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同时,应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在
鲜活性、生动性、深刻性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绩效。(3)要实现主观自觉与客

观制约的协调统一。在廉政建设中,要将二者结合

起来,使其互相促进,而不偏废。调动主观自觉与强

化客观制约只有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措施的针对性不

同,而不能有二者在重视程度上的轻重之分。

2.治理腐败的基本策略

在坚持自律与他律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我们需

要建立和完善腐败治理的预防、监督和惩罚三个基

本体系,充分地发挥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的积极作

用,最终实现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敢贪”乃至“不
想贪”,从而根治腐败行为。

(1)建立和完善腐败预防体系。预防是治理的

前提,预防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发生的

概率,从而大大地降低腐败治理的成本。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不断创新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法,力戒思政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严肃批评过党内的“形式

主义”之风。要让教育的效果更好地内化为广大党

员干部的基本品格,从而提高他们拒腐防变能力。
二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尽可能地减少权力寻租行为。
应积极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削减不必要的经济管

理职能与部门。三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职人员

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从而约束公职

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并提

高审计等其他监督方式的效能。
(2)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腐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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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往发生在公权力的运行之中,故此,对权力运行

过程的监督就成了治理腐败的重点内容。一是要加

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权力监督的第一道防线应

该从党内建起,要通过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式消除腐

败行为。二是要加强政府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
加强政府工作的开放性是给予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

机会;加强其透明性是赋予人民群众监督的可能。
应该通过立法对政务公开的范围、程度和方式等加

以规定。三是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媒体享

有“第四权力”的美誉,其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快速性

无不让腐败分子颤栗,故此,要善于引导舆论,加强

媒体的监督功能。
(3)建立和完善腐败惩罚体系。惩罚体系是治

理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其直接目的是让腐败行为

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作用逻辑表现为降低腐败、禁绝

腐败与反向抽取三种方式。第一,降低腐败就是在

保留被惩罚者党员、公务员与职工等基本身份的基

础上,对其实施惩罚的方式。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和

行政处罚条例等基本属于这种情况,目前它们并未

能充分发挥警醒腐败分子的作用,结果导致未发案

则已,一发则为大案的情况。故此,应该加强这些处

罚条例的作用,以防止公务人员滑向犯罪的道路。
第二,禁绝腐败就是不再给予对方腐败机会的意思,

通常表现为开除的方式。这种惩罚的效果也不是太

好,因为这种成本是许多腐败分子能够接受的。第

三,反向抽取就是让要让腐败行为付出与所造成损

失相当或者更重的成本,没收非法所得、巨额罚款乃

至死刑是其表现方式。总的来说,反向抽取应达到

让公务犯罪分子感到心存恐惧的程度方能达到最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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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uptionGovernance:HumanityHypothesis,
GeneralModelandRouteChoice

LIJin-hong
(HonestGovernmentCultureResearchLaboratory,Wuhan

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eoccurrenceandgovernanceofcorruptionbothcouldbeexploredfromthehumanna-
ture.Self-disciplinewhichfocusesonmotivatingsubjectiveinitiativeactivenessandheteronomywhich
emphasizesstrengtheningobjectiverestrictivefactorsarethemajortwomeasurestogoverncorruptionin
bothChinaandwesterncountries.Theformerisbasedonthehypothesisthathumanisgoodinnature
whilethelatterisrootedinthehypothesisthathumanisevilinnature,bothofwhichhavedefects.Based
ontheanalysisonthetwocorruptiongovernancemodes,thispapersummarizestheproblemsinChina’s
anticorruptionanddrawslessonsfromsuccessfulexperiencefromSingaporeandHongkong.Finally,it
putsforwardthebasicprinciplesandstrategiesonhowtogovernthecorruptioninChina.

Keywords humanityhypothesis;subjectiveinitiativeactiveness;objectiverestrictivefactors;self-
disciplineandheteronomy;corruption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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